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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江学院实习教学管理办法（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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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完善我校实习实践制度，规范和加强我校实习教学工作，切实维护学生、学校和企业合法权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依据《教育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教高函〔2019〕12号）和《江苏省高等学校学生企业实习管理规定》（苏教规〔2025〕1号）等文件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实习是指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的实习教学环节，包含认识实习、岗位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
第三条 认识实习指统一组织学生到校外单位参观、观摩和体验，了解认知所学专业涉及的生产一线知识的实践教学活动。
第四条 岗位实习指组织学生或经学院同意学生自行联系到校外单位，通过辅助、参与或独立负责岗位工作，学习专业知识和应用技能的实践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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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教务处负责全校实习教学工作的宏观管理，学院负责各专业实习教学工作的具体组织和实施。
第六条 学院要严格按照有关学科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政策要求，针对不同层次、不同学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和特点，建立健全实习教学体系，科学制定实习方案，规范实习组织管理，加强实习条件保障，积极与实习单位共建高水平实习基地，加强大学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培养。
第七条 学院要会同实习单位根据培养方案共同制定实习方案，明确实习目标、任务、时间安排及考核要求、保障措施等，全程加强思想政治、安全生产、道德法纪、心理健康等教育培训，分别选派经验丰富、综合素质好、责任心强、安全防范意识高的教师和专门人员全程指导和共同管理，不得安排与学生所学专业无关的实习项目，不得安排一年级在校生赴企业参加岗位实习。
第八条 学院要会同实习单位完善学生实习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考核制度，根据实习目标和任务要求制订具体的考核评价办法，共同组织考核评价。
第九条 指导教师要按照实习教学大纲要求，加强实习过程指导，全面关心学生的思想、学习、安全与生活，做好实习考核、成绩评定、总结与材料归档工作。
第十条 参加实习的学生应当按照实习方案及协议要求，认真完成实习任务，实习期间要严格遵守学校和实习单位有关规章制度和工作纪律。
第十一条 学生在实习过程中有违反规章制度、实习纪律和考勤要求等情况的，学院要会同实习单位进行批评教育，并依据实习协议和有关规定进行处理；造成企业财产损失的，依法追究其相应责任。
第十二条 实习过程实行信息化管理，实习基地管理、实习计划安排、实习日志及周志批阅、实习报告和实习成绩等全过程管理等均需在学校实习实训管理平台中进行，严格过程管理，提高实习质量。
第三章 权益保障
第十三条 学院与实习单位要确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严格执行国家及地方安全生产、职业卫生、人格权保护等有关规定，加强对学生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管理，督促指导实习单位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标准，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制定安全及突发事件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为实习学生配好配足安全保障器材和劳动防护用品，全力保障学生人身安全健康，不得安排未经安全教育培训或未通过相应考核的学生参加实习。
第十四条 除有关专业特殊要求外，不得安排学生从事高空、井下、放射性、有毒、易燃易爆，以及其他具有较高安全风险的实习。学院安排学生到企业开展具有较高安全风险实习活动的，可以邀请地方安全生产监督部门协助审核实习方案，并对实习活动实施安全监督管理，事先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五条 学院安排学生到企业参加岗位实习的，应当要求企业参考当地工资标准和本单位相近岗位薪酬待遇等因素，及时、足额、直接支付学生适当的实习报酬。
第十六条 学院要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要求，为实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保险。实习责任保险范围应当覆盖实习活动的全过程，未购买实习责任保险的学生不得前往校外开展实习活动。不得向学生另行收取或从实习报酬中抵扣保险购置费用。
第十七条 学生在实习期间受到人身伤害或造成损失，属于保险赔付范围的，由保险公司按合同赔付；不属于保险赔付范或者超出保险赔付额度的部分，由学校、实习单位、学生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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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各学院可根据实际制定学院实习教学管理办法细则及实习指导书等模板，经教务处审核通过后执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三江学院实习教学管理办法（试行）》（校教字〔2021〕23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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